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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实验教学中心（室）放射性同位素与 

射线装置防护管理办法（2016年修订） 
 

师政科技〔2016〕20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防护的监督管理，

保证教学、科研等工作顺利进行，保障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和公

众的健康与安全，保护环境，根据国务院《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

装置防护条例》等相关法规，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放射性同位素是指某种发生放射性衰

变的元素中具有相同原子序数但质量不同的核素，包括放射源和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放射源是指除研究堆和动力堆核燃料循环范

畴的材料以外，永久密封在容器中或者有严密包层并呈固态的放

射性材料。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是指非永久密封在包壳里或者紧密

地固结在覆盖层里的放射性物质。本办法所称射线装置，是指 X

线机、加速器、中子发生器以及含放射源的装置。  
 

第二章   放射防护职责 
 

第三条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防护实行学院(部)负责

制。科学技术处、保卫处是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防护的校级

归口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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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各使用单位应由一名分管安全（实验室）工作的领

导负责，并落实一名以上具体的管理人员。任何放射性同位素及

射线装置的购置、存放、使用、维护等都要有专人负责，要求落

实责任，明确分工，互相配合。   

第五条  各使用单位要结合本单位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安

全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放射防护管理人员要宣传、贯彻、执行

国家和学校有关放射防护管理的法规及制度，全面了解掌握本单

位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详细情况。    
 

第三章   放射防护管理 
 

第六条  确因教学、科研等工作需要从事放射性工作的单位

必须先提出申请，经科学技术处同意，并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到自治区、桂林市有关监督、管理部门申请登记，经批准后方可

开展工作。   

第七条  由于工作任务改变，不再从事放射性工作的学院

（部），要及时以书面形式报科学技术处，由科学技术处按有关

规定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第八条  凡因工作需要购置放射性同位素，必须事先提出书

面申请，科学技术处批准后方可购买。其中密封型放射源（永久

密封在容器中或者严密包层并呈固态的放射性材料）的采购应有

废源回收协议。   

第九条  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提运，必须按有关规定

严格执行。抵校后，应按规定妥善存放，不得随意乱放。装过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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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同位素的空容器，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检测，合格后方

能进行处理。   

第十条  申购单位所购放射性同位素到货后要进行认真仔

细的检查、核对，如发现差错、包装破损、液体泄露等情况，要

及时报科学技术处，并向供货单位提出退换或其他处理办法。  

第十一条  经确认到货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无误后，应

在一周内到科学技术处登记入账，建立相应的技术档案。   

第十二条  科学技术处建立全校实验教学中心（室）放射性

同位素账目并定期检查、核对各单位账、物。各使用单位应建立

出、入库和领用记录制度并由专人负责。   

第十三条  校内单位借用、调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

必须经所在单位批准，并到科学技术处备案。放射性同位素和射

线装置一律不向校外单位借出。 

第十四条  放射性同位素不得与易燃、易爆、腐蚀性物品放

在一起，并指定专人负责保管。贮存、领取、借用、归还放射性

同位素时必须进行登记、检查，做到账物相符。   

第十五条  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含源场所的管理，实行双人双

锁，不允许一人单独进入含源场所。   

第十六条 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使用场所必须设置防

火、防盗、防泄露等安全防护措施。入口处必须设置明显的放射

性标志和必要的防护安全联锁、报警装置或者工作信号。在室外、

野外进行放射工作时必须划出安全防护区域，并设置危险标志，

必要时设专人警戒。   

第十七条  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必须经必要的检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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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后方能使用；必须制订详细的技术操作规程和出现故障的应急

措施等。使用者应严格按操作规程操作。   

第十八条  从事放射性工作的单位应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

和应急设施，并定期维护和检测，保证其正常运行和使用。   

第十九条  妥善保存好放射性废源、废物，不得随意处理。

对密封型废源，相关单位提出申请，由科学技术处批准后送相关

部门指定地点或由生产厂家回收；对开放型废源，按活度和半衰

期不同办理相关手续后才能处理。射线装置申请报废，必须经科

学技术处同意后办理相关手续报废。   
 

第四章   放射性工作人员管理 
 

第二十条  放射性工作人员上岗前，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和接

受放射防护知识培训和法规教育，合格并领取操作证后方可从事

放射性工作。   

第二十一条  建立放射性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档案。所有放射

性工作人员必须接受常规个人剂量监测。进入放射性工作场所必

须按规定佩带个人剂量计，个人剂量计每年至少送测四次。  

第二十二条  不得安排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工作人员、有职

业禁忌的职工、未成年工或者孕期、哺乳期女职工从事放射性工作。  

第二十三条  不得雇佣临时人员从事放射性工作。因教学、

科研需要短期从事或接触放射性工作的人员，按本办法进行放射

性工作人员常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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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放射性工作人员保健

待遇。   

第二十五条  发现有职业禁忌症或者有与所从事职业相关的

健康损伤的工作人员，应及时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临

时调离放射工作岗位者，可继续享受保健津贴，但最长不超过三

个月。正式调离放射性工作岗位者，可继续享受保健津贴一个月。 

第二十六条  长期从事放射性工作的人员，经省级卫生行政

部门确诊为职业放射损伤的，可享受国家有关规定的待遇。没有

个人健康档案和个人剂量档案等文字记录者，不得进行放射职业

病诊断。  
 

第五章   放射事故处理 
 

第二十七条  发生放射事故时，当事单位要立即采取防护措

施，尽量减少和消除事故的危害，控制事故影响，保护事故现场，

并立即同时报告科学技术处和保卫处，不得以任何借口瞒报、虚

报、漏报和迟报，不得隐瞒事实。学校在两小时内向自治区、桂

林市有关职能部门报告。   

第二十八条  对遭受或可能遭受放射损伤的工作人员，立即

采取应急救援措施，及时进行救治、健康检查或医学观察。放射

事故发生单位要负责赔偿受害者的经济损失和医疗检查治疗等

费用，并支付处理事故的各种费用。   

第二十九条  对发生放射事故的单位及事故责任者，视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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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及后果的轻重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原《广西师范大学实

验室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防护管理办法》（师政科技〔2007〕

10 号）同时废止。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科学技术处负责解释。 

 

 

 

 

 

 

 


